热轧产线侧导耐磨板修复吨钢总包

热轧产线侧导耐磨板修复吨钢总包
标前技术协议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与        （以下称乙方）就热轧产线侧导耐磨板修复吨钢总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供甲乙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附件一  总则

本技术协议作为甲方设备修复合同的附件，与修复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技术协议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

乙方提供的备件及修复工艺必须具有同行业目前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乙方提供的备件及修复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乙方备件的制造，修复材料及工艺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乙方须对本项目的完整性、合理性和修复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保证设备性能参数满足现场的使用要求及互换性。

乙方在合同货物制造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附件二  供货技术要求

技术参数

1）原料

原料为连铸车间改造后的6#连铸机、9#连铸机生产的合格连铸板坯及不锈钢厂提供的不锈钢板坯，板坯的详细规格如下：

年供合格板坯量：
255.0万吨


板坯宽度：     1000~1700mm 


板坯厚度：     230、250mm（230mm为主）


板坯长度：     9000~11000mm


板坯重量：     33.12t(max.)


标准板坯：     230mm×1400mm×11000mm 

2）热轧产品规格

带钢厚度：     1.2 ~25.4mm

带钢宽度：     950~1680mm(B线)

               1000~1680mm(A线)

钢卷内径：     762mm

钢卷外径：
   1000~2150mm

钢卷重量：     32.5t (max.)

单位卷重：     22.4kg/mm (max.) 

3)生产钢种: 普通碳素结构钢、优质碳素结构钢、超低碳钢、低合 

金高强度结构钢、汽车结构钢、耐候钢、管线钢、硅钢等。

供货范围

本技术规格书约定乙方按吨钢承包的结算方式为甲方提供热轧产线侧导耐磨板修复服务，乙方负责承包范围内耐磨备件的制造、供货、修复和所供备件的指导安装、调试工作。本技术规格书所包含的供货范围主要分为两大类：热轧作业区粗轧区耐磨板备件（含飞剪前侧导板）及卷取区耐磨备件，其具体的产品清单及技术要求如下：
耐磨板修复清单：

	序号
	名称
	强化方式
	技术要求
	装机量

	1
	定宽压力机入口侧导板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60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2
	E1轧机入口侧导板（含导辊）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30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3
	R1-R2机架间侧导板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30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4
	E2轧机出口侧导板（含导辊）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30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5
	飞剪前侧导板（含导辊）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30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6
	1#卷取机入口侧导板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6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7
	2号卷取机入口侧导板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6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8
	3号卷取机入口侧导板
	等离子熔覆
	修复后，单次上线过钢量大于6万吨，磨损深度小于9mm
	1套


注：产品经多次修复后无法再利用的，由乙方负责采购更新耐磨板。

基本要求

在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对于乙方供货范围之外的，但和乙方供货范围内设备密切相关的其它辅助备件和材料，乙方有责任协助解决。

粗轧区侧导板（含滚轮）甲方只有在线1套，乙方负责结合现场更换、修复、周转实际情况，进行线下备件制造，保证现场修复周转需要。
卷取区侧导板甲方在线1套，线下2套。乙方负责结合现场更换、修复、周转实际情况，进行线下备件制造，保证现场修复周转需要。
乙方总包后，可结合实际对现场侧导板进行改进，提高使用寿命，延长更换周期，但需要经甲方技术人员书面同意，若使用过程中出现由于设计制造不合理或缺陷导致的问题由乙方负责处理，影响生产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侧导板技术要求

侧导板新制备件按照图纸要求进行加工制造，加工精度按图纸标准执行，若有改进则必须提供全套零部件图纸，并经甲方书面同意。
修复侧导板耐磨层表面需经过磨削处理，保障表面光滑平整，无明显凸起，平面度误差小于±1mm。

对熔覆后的侧导板及精轧板进行矫形处理，每米翘曲程度<1mm，保证平面直线度不影响现场使用。

修复后侧导板上线后，单次修复周期内，定宽机前侧导过钢量不得小于60万吨，粗轧机及飞剪区域侧导过钢量不得小于30万吨，卷取区域侧导过钢量不得小于6万吨。单次修复周期内，侧导磨损深度不得大于9mm。轧制高强度钢（如：Q355、Q420等钢板）时过钢量考核吨位双方协商按实际情况核定。
侧导板修复上线后，不得出现由于侧导修复村质及修复质量问题导致的粘钢，边部压入异物压入缺陷和边丝缺陷。
附件三  附加说明

乙方应有多项侧导修复的业绩，了解并掌握本协议中制造及修复的工艺要求，乙方有专业质检人员把关。

乙方根据协议数量及使用工况、技术要求，按协议供货要求向甲方准时供货，保证现场周转需要，因乙方原因影响甲方生产及造成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负责。

乙方负责备件装卸车，并确保备件包装适合长途运输，不能造成运输过程中破损、零件散失或装配部位锈蚀等异常，保证货物按时安全运抵甲方现场。

乙方修复备件无法满足协议技术要求，乙方均实行“三包，”即包退、包换、保修，并及时派员处理，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甲方负责修复侧导的跟踪使用。甲方发现乙方提供的侧导在使用中不适应甲方的工况条件，影响甲方使用时，及时、如实的向乙方提供相关信息。

乙方就所供产品需与甲方技术交流时，甲方给予协作并提供正确信息。

乙方中标后，安排专业测量人员进行现场测绘，并与提供图纸对比、校核，以保证现场备件互换性。

修复侧导未达到技术协议要求使用寿命，双方应认真分析，实事求是，了解责任，协商解决。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以甲方意见为准。如属于乙方制造、修复问题：①侧导磨损深度超标无法继续使用，由乙方提供新修复侧导，甲方负责更换，非计划更换每次扣除人工费用640元。②修复侧导过钢量小于协议过钢量60%，该副侧导修复费用不予结算。修复侧导过钢量达到协议过钢量60%-90%，该侧导修复费用按（实际过钢量/协议过钢量）2 %进行结算。修复侧导过钢量达到协议过钢量90%以上，该侧导修复费用按实际过钢量100%进行结算。

修复侧导使用过程中，由于乙方质量问题，导致甲方生产中断或设备损坏或造成产品质量缺陷，由双方进行损失评估，双方协商解决。 

侧导到货的验收过程中，发现尺寸精度未能达协议要求，甲方将要求乙方重新修复，若由于返工或修复质量问题导致现场侧导超标准使用，每超一天扣减费用0.5万元。

修复侧导使用过程中，由于乙方质量问题，导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每卷扣减费用0.1万元。

侧导在使用过程中，若频繁出现异常（一个月内异常大于3次）影响现场正常生产，甲方有权中止合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修复以维持正常生产，由此造成的损失及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附件四 提供资料

甲方向乙方提供以下资料：修复侧导相关图纸及测绘条件。

乙方提供出厂最终资料：
1）修复合格证。
2）首次修复或工艺变更后首次修复所用修复材料证明。

附件五 售后服务

质量评定机构：一般质量异议由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制造研究院裁定；乙方对评定结果提出异议时，由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制造研究院组织委托第三方仲裁机构进行综合评定，进行仲裁。

乙方在交货时必须如实提交相关材料，甲方可根据备件实物验收标准判定该备件不合格。

修复的侧导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24小时内给以答复并尽快派员到现场处理。如果乙方到现场对质量问题处理不及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解决问题，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

乙方按甲方提供的使用工况、图纸技术要求进行修复供货。合同签订后必须保证甲方现场设备周转需要。

由乙方负责包装并运输到甲方指定的地点，并提前2天通知具体到货日期，在运输途中如果出现供货磕伤问题均由乙方负责。

附件七   其它

修复备件到货时未随机附带合格报告等视为制造不合格，不予验收。

修复备件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负责对备件外观检查确认，整体无零件缺损，符合技术要求。

使用寿命达不到技术规格书要求或未经甲方确认后进行制造，该修复备件视为不合格。

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至 时通过    方式商定。

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规格书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若                 公司不中标，本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 

代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